2021年度省社科规划项目审核注意事项

一、申报主体资格审查

1.重大项目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厅级（含）及以上领导职务,且承担过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并已较好完成；
2.重点项目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且承担过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并已较好完成；

3.一般项目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4.青年项目申请人须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且年龄不得超过39周岁(1982年5月1日后出生），项目参与人年龄不受限。；

5.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成果需完成80%以上，且与已出版著作内容重复率不得超过10%。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须通过答辩2年（含）以上，并在原论文基础上进行实质性修改，且增删、修改内容篇幅达到原论文字数30%以上。
6.申请省社科规划项目的负责人同期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参与两个项目申报，课题参加者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

7.除重大项目外，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2021年5月1日前向我办提交结项材料并已接纳受理的，可以申请本年度项目）；

8.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项目除外）的负责人，可以申报重大项目；
9.近三年内被撤项或中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社科规划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10.已获得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不得以相同或相近内容重复申报。
二、活页形式审查

1.课题名称是否写上；

2.课题论证中出现项目申请人姓名、单位（系统审查）；

3.前期成果中透露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时间或刊期等；

4.前期成果中不能出现在研或已结项项目。

（今年形式审查将从严，凡是出现3和4问题的一律视为形式审查不通过，不予以参加评审。）
三、申请书质量审查

1.选题过小（不具备代表性）或者过大（无法完成研究），不具备研究价值等。

2.课题论证过于简单（2000字以内）、篇幅过长（超过规定字数10%以上）等。

3.课题论证中研究综述混乱，重点难点把握不准，研究缺乏创新，无相关前期研究成果或相关前期研究成果较少等。

四、后期资助项目上交材料

后期资助项目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申请书原件1份、活页4份、成果书稿（匿名）4套，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报的，还须提交论文或研究报告原文（匿名）和修改说明4份。

后期资助项目在系统上传电子材料包括：《申请书》和《活页》电子版、书稿（匿名）和查重报告首页（盖章），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报的，同时上传论文或研究报告原文（匿名），和详细修改说明（注明申报成果与学位论文、研究报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